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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证公监函〔2026〕0003 号

关于对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方

海南伯程汇能科技中心（有限合伙）、林木

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

当事人：

海南伯程汇能科技中心（有限合伙），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方；

林木顺，海南伯程汇能科技中心（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

经查明，2025年 8月 11日，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称，控股股东浙江恒顺

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合称

出让方）拟将所持公司 25.01%股份转让给海南伯程汇能科技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南伯程）。若本次交易顺利完成，将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海南伯程，实

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林木顺。本次收购海南伯程需支付现金对价

45,041.29 万元，除自有资金外海南伯程还需筹集 21,041.29 万

元。截至提示性公告披露日，海南伯程实际认缴出资额为 2,000

万元。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于当日发出监管工作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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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收购方核实并披露收购资金来源、是否具备收购能力及收购

资格等情况。2025年 9月 18日，公司披露相关回复称，海南伯

程已实缴 24,000.00 万元，海南伯程各合伙人实缴出资资金具体

来源为自有及自筹资金，其中自有资金 13,500 万元，海南伯程、

林木顺不存在不符合收购人资格的情形。

2025年 12月 4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协议转让股份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称，出让方发现海南伯程

存在将账户资金转出而造成向出让方提供的银行存款资金余额

远低于公告金额等情况，出让方认为收购方履约意愿不明确，履

约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故本次交易推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出让方已经向本所提交了《关于申请撤回办理协议转让确认文件

相关资料的函》。2025年 12月 17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股份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称，公司通

过公开渠道查询获悉，收购方实际控制人林木顺所持海南伯程股

权自 12月 15日起被司法冻结，被冻结标的金额 3,055.76万元，

收购方可能触及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本所分别于 12 月 5

日、12月 17日发出监管工作函，再次要求收购方对收购资金情

况、收购人资格进一步核查。

2026 年 1 月 6 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协议转让股份进展暨终止转让的公告》称，出让方表示，因海

南伯程原因导致协议转让推进已存在实质性障碍和根本性违约，

出让方已向海南伯程和林木顺出具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通

知函》，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协议转让股份事项

已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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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可能对公司股价和投资者决

策产生较大影响，收购方及相关人员应当及时披露收购行为重要

事项，并充分提示风险，明确投资者预期。针对本次收购事项，

本所多次发函要求收购方就履约能力、收购人资格等重要事项予

以审慎核实披露，并充分提示风险。在此背景下，海南伯程前期

回复称具备履约能力及收购人资格，但后续却出现大额转出用于

收购的账户资金、其实际控制人股权被冻结等情形，导致出让方

认为其履约意愿不明确，履约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而终止本

次协议转让股份。上述情况表明，海南伯程及其实际控制人未能

对履约能力及收购人资格进行审慎评估，也未能及时披露相关事

项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第三条，《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 4月修订）》

（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1.4 条、第 2.1.3 条、第 2.1.6

条、第 2.1.7条等有关规定。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第 13.2.2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

法》等有关规定，我部作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

对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方海南伯程汇能科技中

心（有限合伙）及其实际控制人林木顺予以监管警示。

上市公司收购方及相关人员应当引以为戒，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和《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诚实守信，规范运作，积极配

合上市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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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二〇二六年一月六日


